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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 

综合试点“急需紧缺”外国人才认定办法 

京科发〔2019〕168 号 

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

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》(国函〔2019〕16 号)精神，为进

一步优化外国人才发展环境，提升外国人才来华工作便利

度，促进国际人才在京集聚，现就落实“符合条件的服务业

企业聘用的‘高精尖缺’外国人才，经外国人才主管部门认

定后可按照外国人才（A 类）享受工作许可、人才签证等

证件办理及社会保障等便利措施和‘绿色通道’服务”任务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单位范围及条件 

北京地区注册且纳税，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为本

市科学技术、互联网信息、金融、教育、文化旅游、医疗

养老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及本市重点支持的十

大高精尖产业法人机构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过去两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贡献是全市本行业平均

水平 2 倍以上的服务业企业（不含房地产业）。 

2.世界 500 强企业在京设立的机构、总部企业和跨国

公司地区总部（不含房地产业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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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经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、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金融机构。 

4.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、外资研发中心。 

5.北京地区科研机构及新型研发机构。 

6.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医院、卫生机构、外资医疗机构。 

7.北京地区双一流大学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。 

8.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经国家和北京市认定的大学科

技园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、孵化器和众创空间。 

9.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项目和重点引进项目

所在的企事业单位。 

10.符合“四个中心”战略定位和十大高精尖产业导向

的创新型机构。 

最近两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

处罚的机构不得列入服务业重点单位名单。 

二、外国人才认定标准 

本市服务业重点单位聘用的外国人才，需符合下列条

件之一： 

1.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 2 年及以上从事科研、教学、

管理等工作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。 

2.持有国际通用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技能型人才。 

3.工资收入不低于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4 倍。 

4.其他“急需紧缺”外国专业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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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认定及办理程序 

1.市商务局牵头，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单位范围及条件

研究确定服务业重点单位名单，并实行动态管理。 

2.市商务局将研究确定的服务业重点单位名单交换至

市科委（市外专局）备案。 

3.重点单位根据本办法所列外国人才认定条件，对本

单位聘用的外国人才向市科委（市外专局）委托的外国人

来华工作许可经办部门提交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办部

门在 2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单位认定结果。 

4.未列入重点单位名单的，需由外国人才聘用单位向

市商务局提交申请、单位承诺书、申请人登记表、申请人

承诺书以及相关证明材料。市商务局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

审核，审核通过的出具推荐函，审核未通过的告知申请单

位。市商务局将审核通过的推荐函交换至市科委（市外专

局）备案。 

5.经认定的“急需紧缺”外国人才申请人，由其本人或

聘用单位委托人到本市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经办部门，按

照外国高端人才（A 类）标准，可以申请办理与劳动（聘

用）合同期限一致的工作许可，对申请人的学历、工作经

历及无犯罪记录证明实行“容缺受理”。 

6.经认定的“急需紧缺”外国人才办理社会保险业务可

以享受“绿色通道”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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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 

1.各单位对其所出具或提交的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

负全部责任。服务业重点单位应严格按照外国人才认定标

准，结合事业发展需要合理提出本单位“急需紧缺”外国人

才认定需求。 

2.本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配合市科委（市外专局）、

市商务局、市人力社保局做好“急需紧缺”外国人才认定指

导工作。 

3.市科委（市外专局）会同市商务局、市人力社保局

等部门建立“急需紧缺”外国人才认定工作随机抽查制度

和投诉举报核查制度，对经核实的投诉举报和随机抽查出

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，对弄虚作假、伪造相关材料的单位

列入失信名单，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4.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
